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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编制目的

为进一步加快长治市屯留区中心城区 E2-05地块的建设进程，统筹安排规划

地块内的土地使用和各项建设，为地块规划建设与管理提供依据，特编制《长治

市屯留区中心城区 E2-05地块详细规划》（以下称“本规划”）。

第二条 适用范围

规划地块的开发建设，应遵守本规划。

第三条 规划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 修正）；

（2）《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 修订）；

（3）《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

（4）《城市用地竖向规划规范》（2016）；

（5）长治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关于加强城镇开发边界外零星城镇建设用地

管理工作的通知》（长自然资函〔2025〕87 号）

（6）《长治市国土空间规划管理技术规定》；

（7）《长治市屯留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8）《长治市屯留区第二热源一期工程中继泵站和集中补水站零星城镇建设

用地综合论证报告》

（9）国家相关的法规、规范和技术标准。

第四条 规划范围

本次规划范围包括 1个地块，规划范围总面积为 2920.50 平方米。

第五条 强制性内容

文本中标“黑体字+下划线”的条款为强制性内容，规划实施时应严格执行，

不得擅自更改。

第六条 规划适用

除执行本规划确定的各项规划控制指标外，还需要执行国家、山西省及长

治市国土空间规划相关文件和规范。

第二章 用地规划

第七条 用地分类

本规划用地分类标准采用《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

指南》中相关规定。

第八条 地块编号

本次规划按照中心城区单元编号体系编号。

本次规划地块位于屯留区中心城区 E2单元，地块序号为 05，规划地块编号

为 E2-05。

第九条 用地规划

本规划 E2-05地块用地性质为公用设施用地中的供热用地，性质代码为 1305。

规划地块总用地面积为 2920.50 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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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道路交通规划

第十条 道路系统规划

规划地块北侧为现状长屯城际连接线道路宽度为 50.0 米，可以满足地块的

对外交通、设备运输、日常维护的要求。地块与城际连接线之间规划 7.0米宽的

入场专用道路。

第十一条 配建机动车指标控制

按每 100 ㎡办公面积不低于 1.0个机动车停车位进行控制。

第四章 建设规划控制

第十二条 控制指标体系

本规划采用强制性与指导性指标控制管理，在规划管理中强制性指标必须严

格执行。强制性指标包括用地性质、用地面积、容积率、建筑密度、绿地率、建

筑高度和建筑退距等。

第十三条 强制指标

地块强制性指标中：用地容积率、建筑密度、建筑高度采用“上限控制”，

后退用地红线距离采用“下限控制”。

第十四条 开发强度控制

（1）容积率

规划范围内地块容积率指标以图则所示指标为准。

地块容积率小于等于 0.8。

（2）建筑密度

规划范围内地块建筑密度指标以图则所示指标为准。

地块建筑密度小于等于 40%。

第十五条 建筑高度控制

规划地块建筑高度小于等于 12米。

第十六条 建筑物退让控制

规划地块四周后退用地红线均为大于等于 3米。

第十七条 出入口规划控制

规划要求地块统筹考虑交通组织方案，地块出入口设置在地块北侧。

第十八条 绿地率

规划地块绿地率大于等于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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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市政基础设施规划

第十九条 给水工程规划

水源规划：规划地块水源由屯留区给水管网接入。

规划用地最高日用水量 57.00立方米/日。

供水水质：生活用水水质要求达到国家现行的《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5749—2022)。

管道敷设：给水管敷设在入场道路中央。

第二十条 污水、雨水工程规划

地块排水体制采用雨污分流制。

地块污水接入屯留区污水管网。

地块雨水通过场地内雨水管汇入沿场地内道路布置的雨水干管，雨水由雨水

干管集中后，通过就近排入屯留区雨水管网。

第二十一条 电力通信工程规划

规划用地供电负荷考虑 0.7的同时系数，本用地用电负荷约为荷 0.56MW。

规划用地电源为屯留区供电网。

第二十二条 供热工程规划

规划地块本身为供热设施，可以满足地块用热需求。

第六章 综合防灾规划

第二十三条 消防规划

消防用水以给水管作为水源。站内应配备完善的消防系统，包括火灾自动报

警系统、水喷雾灭火系统和消火栓灭火系统，以实现“预防为主，防消结合”的

原则。

第二十四条 抗震规划

抗震设防标准为：本地块为生命线工程设施，按七度设防。

第二十五条 防洪排涝标准

规划地块防洪标准为 20年一遇。

排涝标准：规划地块内涝防治设计重现期 5年一遇建设。

第七章 其他规划

第二十六条 绿色建筑

新建城镇民用建筑应当按照绿色建筑标准进行建设，公共建筑应当按照一星

级以上等级标准进行建设；超高层、超限高层建筑应当按照三星级等级标准进行

建设；鼓励其他民用建筑按照一星级以上等级标准进行建设。

规划地块范围内建筑应该按照一星级标准进行建设。

第二十七条 装配式建筑

地块范围内建设项目按照装配式建筑技术进行设计，装配式建筑设计范围单

体装配率和装配式建筑占地上新建建筑面积比例执行《装配式建筑评价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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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J04/T396-2023）相关标准。

第二十八条 海绵城市

依据长治市《长治市海绵城市建设项目管控指标豁免清单》，本项目为中继

泵站和补水站属于海绵城市豁免建设项目，不考虑海绵城市建设指标。

第八章 环境保护规划

第二十九条 大气污染的防治规划

空气质量，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规划区达到二级空气质量环境标准。

第三十条 水污染防治规划

节约利用水资源，减少污水排放。推广采用节水卫生洁具。

第三十一条 噪声污染防治规划

中继泵站和补水站噪声控制设计应首先从噪声源强上进行控制，选择低噪声

设备；对于声源上无法根治的噪声，应采用隔声、吸声、消声、防振、减振等降

噪措施，确保用地边界排放噪声和周围声环境敏感目标分别满足 GB 12348 和 GB

3096 要求。

在方案设计中应进行平面布置优化，将主要声源设备布置在站址中央区域或

远离站外声环境敏感目标侧的区域。

声环境质量，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等法律、法规的

规定，规划地块达到《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标准》（GB3096-2008）3类标准。区域

环境噪声平均值不超过 55dBA。

第三十二条 固体废弃物污染防治规划

固体废弃物管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弃物污染防治法》等法律、

法规的规定，生活垃圾处理率达到 100%。

第九章 附则

第三十三条 规划成果

本规划由文本、图件和附件（说明书）三部分组成。文本和图件具有同等

法律效力，两者应同时使用，不可分割。

第三十四条 指标适用

本规划涉及的指标是依据国家、省、市有关法规、规范和规定，结合项目实

际情况和今后发展需求制定的，本规划未涉及的指标应符合国家、山西省及长治

市有关规定。

第三十五条 规划生效

本规划自长治市人民政府批准之日起生效。

第三十六条 规划修改

在本规划实施过程中，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法定程序无权对本规划作出变更，

确有需要对本规划作出变更时，必须依法按程序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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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规划背景及现状分析

1.1.规划背景

2023年 3月 23日，自然资源部印发了《关于加强国土空间详细规划工作的

通知》（自然资发〔2023〕43号），通知指出：详细规划是实施国土空间用途管

制和核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等城

乡建设项目规划许可以及实施城乡开发建设、整治更新、保护修复活动的法定依

据，是优化城乡空间结构、完善功能配置、激发发展活力的实施性政策工具。详

细规划包括城镇开发边界内详细规划、城镇开发边界外村庄规划及风景名胜区详

细规划等类型。各地在“三区三线”划定后，应全面开展详细规划的编制（新编

或修编，下同），并结合实际依法在既有规划类型未覆盖地区探索其他类型详细

规划。

要按照城市是一个有机生命体的理念，结合行政事权统筹生产、生活、生态

和安全功能需求划定详细规划编制单元，将上位总体规划战略目标、底线管控、

功能布局、空间结构、资源利用等方面的要求分解落实到各规划单元，加强单元

之间的系统协同，作为深化实施层面详细规划的基础。各地可根据新城建设、城

市更新、乡村建设、自然和历史文化资源保护利用的需求和产城融合、城乡融合、

区域一体、绿色发展等要求，因地制宜划分不同单元类型，探索不同单元类型、

不同层级深度详细规划的编制和管控方法。

同时要求：详细规划要以国土调查、地籍调查、不动产登记等法定数据为基

础，加强人口、经济社会、历史文化、自然地理和生态、景观资源等方面调查，

按照《国土空间规划城市体检评估规程》，深化规划单元及社区层面的体检评估，

通过综合分析资源资产条件和经济社会关系，准确把握地区优势特点，找准空间

治理问题短板，明确功能完善和空间优化的方向，切实提高详细规划的针对性和

可实施性。

本次规划编制地块为屯留区城镇开发边界外的零星城镇建设用地，该地块

未编制过详细规划，本次编制详细规划为城镇开发边界外零星城镇建设用地地

块的新编国土空间详细规划。

1.2.区域现状分析

1.2.1. 地理位置

屯留区位于山西省东南部，上党盆地西侧，东临长治市潞州区，南连长子县，

西接安泽县，北依襄垣县，介于东经 112°28′~113°03′，北纬 36°13′~36°30′之间。

南北宽 25千米，东西长 60千米，总面积 1142平方千米。

1.2.2. 行政区划

屯留区辖 1个街道、6个镇、3个乡：麟绛街道、上村镇、渔泽镇、余吾镇、

吾元镇、张店镇、丰宜镇、李高乡、路村乡、河神庙乡。另辖 4个开发区：西流

寨开发区、康庄工业园区、上莲开发区、屯留经济技术开发区，屯留区人民政府

驻麟绛街道东大街 51号。

1.2.3. 自然条件

1、地形地貌

屯留区呈长方形，整个地形西高东低，由西向东逐渐倾斜，自然形成山区、

丘陵、平川三个不同类型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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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气候条件

屯留区属黄土高原大陆性暖温带气候，具有四季分明，季风强盛，冬长夏短。

春季风多，气候干燥；夏季炎热，雨量集中，热量水量不均匀；秋季凉爽，地方

性风强，光照好，雨量多于春季，湿差大；冬季寒冷寡照，雨雪稀等特点。

3、水文

屯留区境内有三条较大河流，即：绛河、岚河、谷河，位属海河流域，漳河

水系，浊漳南源支流，流经 17个乡镇，河长 110千米，20多条小溪遍布全区山

区丘陵地带，泉水较多。

1.2.4. 建设条件

1、社会经济状况

2024年，屯留区地区生产总值 1734985万元，同比下降 3.3%。其中，第一

产业增加值 89930万元，同比增长 3.0%，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5.18%；第

二产业增加值 1141652万元，同比下降 5.4%，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65.80%；

第三产业增加值 503403万元，同比增长 0.2%，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29.01%。

第三产业中，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增加值 78656万元，同比下降 8.6%；金

融业增加值 45114万元，同比增长 8.2%；其他服务业增加值 240559万元，同比

增长 0.4%。

2、交通状况

截至 2021年末，屯留全区公路通车里程 1051.636公里，其中，国省干线公

路 189.447公里（其中：高速公路 63.547公里、国道公路 93.248公里、省道公

路 32.652公里），农村公路 862.189公里（其中：县道 111.278公里、乡道 319.07

公里、村道 431.894公里）。

屯留区境内有太长高速公路、邯长高速公路、长晋高速公路和长临高速公路

以及 208国道、309国道贯穿东西南北。

第二章 上位规划分析

2.1.长治市屯留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2.1.1. 规划期限

本规划期限为 2021 年到 2035 年。基期年为 2020 年，近期目标年为 2025

年，规划目标年为 2035年，远景展望至 2050年。

2.1.2. 与“三区三线”位置关系

经与《长治市屯留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中“三区三线”划

定成果数据进行套合，本项目不占用永久基本农田、不需要进行永久基本农田补

划；不占用生态保护红线，充分避让生态保护红线。与划定的城镇开发边界不重

叠，对城镇建设没有不利影响，符合国土空间规划三区三线管控要求。

2.1.3. 近期实施重点项目

项目属于《长治市屯留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重点建设项目

用地安排情况表中的乡镇公共服务设施项目，位于麟绛街道；该项目已纳入重点

项目清单和数据库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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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项目零星城镇建设用地综合论证报告

2.2.1. 邻避要求

项目地块北侧距离长屯城际连接线 30米，南侧距离铁路专用线 42米，距离

最近居民点沙家庄村 98米。

根据《铁路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639号）有关规定，长治市人民政

府决定对境内太（原）焦（作）、邯（郸）长（治）、瓦（塘）日（照）铁路线路

安全保护区予以划定，从铁路线路路堤坡脚、路堑坡顶或者铁路桥梁（含铁路、

道路两用桥，下同）外侧起向外的距离，分别为：

（一）城市市区高速铁路为 10米，其他铁路为 8米；

（二）城市郊区居民居住区高速铁路为 12米，其他铁路为 10米；

（三）村镇居民居住区高速铁路为 15米，其他铁路为 12米；

（四）其他地区高速铁路为 20米，其他铁路为 15米。

项目满足铁路安全保护要求。

2.2.2. 项目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分析

本项目的建设内容本身就是对环境的综合整治。项目建成后，将极大的提升

建设区域的集中供热环境，极大的改善建设区环境；区域集中供热水平提高，区

域居民的生活质量得以提高、生活环境大大改善。虽然建设期对周边居民及单位

造成一定影响，但其是暂时的，建成后将对现状环境起到极大的改善。

2.2.3. 项目对自然和文化资源保护的影响分析

按照《山西省自然资源厅、山西省生态环境厅、山西省文物局、山西省水利

厅、山西省林业和草原局<关于进一步做好矿业权和建设用地报批涉及各类保护

地核查工作的补充通知》（晋自然资发【2023】56号）要求，对该项目与保护区

重叠情况进行核查；经核查，该项目勘测定界技术报告，且相关人员与“三调数

据”和保护区范围比对，该项目与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湿地公园、地质公园、

一级国家公益林、I级保护地、Ⅱ级保护地、山西省永久生态公益林、风景名胜

区等范围不重叠。

本项目的建设不会对历史文化遗产、自然景观及风景名胜等造成不良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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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规划总则

3.1.规划目标

为进一步加快规划地块建设进程，细化地块的土地利用，力图在技术层面上

系统的研究该建设项目适宜的开发强度和建设控制要求，并就配套设施等方面提

出科学、合理的建议，保障建设项目的开展，为规划审批和管理提供决策依据。

3.2.规划原则

（1）坚持合法性原则

强化控规的法定地位，维护控规的严肃性，控制指标符合国家、地方的相关

法律法规文件。

（2）注重合理性原则

规划应结合实际情况，充分考虑周边用地及道路交通因素，保证地块安全，

同时满足消防、环保、景观等方面的规范要求。

（3）强化经济性及可操作性原则

规划应正确处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现实利益与长远利益之间的关系，妥

善解决规划的超前性与具体可操作性之间的矛盾。

3.3.规划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修正）；

（2）《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修订）；

（3）《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

（4）《城市用地竖向规划规范》（2016）；

（5）长治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关于加强城镇开发边界外零星城镇建设用地

管理工作的通知》（长自然资函〔2025〕87号）

（6）《长治市国土空间规划管理技术规定》；

（7）《长治市屯留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8）《长治市屯留区第二热源一期工程中继泵站和集中补水站零星城镇建设

用地综合论证报告》

（9）国家相关的法规、规范和技术标准。

3.4.规划目的

规划用地迫切需要编制出具有可操作性的控制性详细规划，作为该地块开发

建设管理和设计的依据。

3.5.规划范围

本次规划范围包括 1个地块，规划范围总面积为 2920.50平方米。

3.6.坐标系与高程

本规划采用 CGCS2000国家大地高斯克吕哥投影坐标系（中央经线为东经

114度）、1985国家高程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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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用地规划

4.1.用地现状调查

本次规划规划地块位于屯留区麟绛镇，根据 2024年三调变更数据库，规划

范围现状地类包括：土地利用现状分类中耕地（01）中的旱地（0103）。

4.2.土地使用规划

4.2.1. 用地分类

分类标准使用《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

4.2.2. 用地性质确定

按照《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供热工程附属的

中继泵站和补水站设施用地应属于公用设施用地（13）中的供热用地（1305）。

第五章 规划建设控制

5.1.地块控制

5.1.1. 地块编号

本次规划按照中心城区单元编号体系编号。

本次规划地块位于屯留区中心城区 E2单元，地块序号为 05，规划地块编号

为 E2-05。

5.2.开发强度控制

开发强度涉及到建设容量和环境容量、交通负荷能力和功能需要等方面的因

素。通过合理的土地开发强度的控制，不但可以保证良好的城市空间环境，还可

以对投资引导、土地使用效率的提高以及形成合理的产业结构起到积极的作用。

本次规划根据地块现状建设情况、所属区位、土地级差价值、经济发展条件

的不同，综合考虑确定地块的开发强度。土地开发强度的控制通过容积率和建筑

系数两项指标来控制。

综合确定，供热用地容积率控为小于等于 0.8，建筑密度为小于于等于 40%。

地块容积率及建筑密度详见地块图则中规定。

5.3.建筑高度控制

建筑高度是指屋面面层到室外地坪的高度。

建筑为坡度大于 30%的坡屋顶建筑时，按坡顶高度一半处到室外地平面计算

建筑高度。文物保护建设控制地带内的建筑高度，按建筑物和构筑物的最高点（包

括电梯间、楼梯间、水箱间、烟囱等构筑物）、中国传统大屋顶形式按檐口至地

面高度计算建筑高度。屋顶上的水箱间、电梯机房、排烟机房和楼梯出口小间等

不计入建筑高度。

规划地块建筑高度小于等于 12米。

5.4.建筑物退让控制

沿建设用地边界和沿城市道路两侧的建筑物，其退让距离应符合日照、消防、

防震、安全等要求，并综合考虑通风、环保、视线干扰、卫生、工程管线、市政

设施和文物保护等要求，同时符合《长治市国土空间规划管理技术规定》。

建筑退用地界线和道路红线的距离应在规划管理技术规定的基础上，参考相

关行业的安全标准进行后退，后退距离取各规划及规范中最大值。本次规划要求

新建、改建、扩建的建（构）筑物的地上、地下部分与用地界线的距离，必须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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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安全的要求，并不得小于 3米。

本次规划地块四周后退用地红线均为大于等于 3米。

5.5.配建机动车指标控制

本次规划为供热用地，《长治市国土空间规划技术管理规定》中未对供热用

地配建停车泊位做出规定，参照商业办公用地标准，按每 100㎡办公面积不低于

1.0个机动车停车位进行控制。

5.6.绿地率

考虑地块建设内容主要是供热设施，周边为耕地，规划地块绿地率大于等于

10%。

5.7.指导性指标体系

指导性指标体系是可选用指标，是可根据规划用地的要求及其周围环境的具

体条件，同时又在符合基本控制要求的前提下引导设计者和管理者对该地块进行

建设的指标体系。具体包括建筑形式、建筑色彩、建筑材料等要求，该类指标是

供管理者和设计者参考的指标。

5.7.1. 建筑形式

规划地块应根据供热设施各类建构筑物的功能和类型，结合行业特征合理选

用建筑形式。

5.7.2. 建筑色彩

本区域作为屯留区中心城区的组成部分，建筑要求营造欣欣向荣的现代感和

清新的色彩风格，主色调以暖灰及白色为主，以丰富建筑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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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市政基础设施规划

6.1.给水工程规划

6.1.1. 用水量规划

按照规划地块类别，采用单元用地用水量指标法进行用水量初算，根据《城

市给水工程规划规范》（GB50282—2016），供电用地用水量指标取 100m3/（hm2·d）。

图表 1 用水量测算一览表

编号 用地性质
用地性质 规模 用水量指标 用水量

代码 面积（公顷） m3/hm2·d m3/d

1 供热用地 1305 0.29 100 29.00

合计 29.00

经计算确定，本用地最高日用水量为 29.00m3/d。

6.1.2. 水源规划

规划范围水源由就近给水管网接入，通过引一条 DN150供水管接入地块，

供给地块内生活及消防用水。

6.1.3. 消防给水系统

根据《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2018年版）及《消防给水及

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GB50974-2014）规定设计考虑，同一时间内的火灾次数

为 1次，室外消防用水量为 20L/S，室内消防用水量为 10L/S，火灾延续时间为

2h计，消防用水量 216m3。

6.2.污水工程规划

6.2.1. 排水体制

排水体制采用污水和雨水分流排放的方式。

6.2.2. 污水量预测

根据《城市排水工程规划规范》，规划范围用地污水量按生活用水量的 80%

计算，日变化系数采用 1.1，则该规划范围平均日污水量为 50.16m³/d。

6.2.3. 污水处理

地块污水接入屯留区污水管网。

6.3.雨水工程规划

地块雨水通过场地内雨水支管汇入沿道路布置的雨水干管，雨水适当集中后，

通过出水口就近排入屯留区雨水管网。

6.4.供电工程规划

6.4.1. 负荷预测

根据《城市电力规划规范》（GB/T50293-2014）确定的用电指标，公用设施

用地用电负荷为 800KW/hm2，供电负荷考虑 0.7的同时系数，本用地规划总用电负

荷 0.56MW。

6.4.2. 电力系统规划

规划用地电源为市政供电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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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通信工程规划

规划地块为供热用地，项目为中继泵站和补水站，无需独立设置通讯线路，

因此，规划地块不需要单位设置通讯线路。

6.6.供热工程规划

规划地块为供热用地，项目为中继泵站和补水站，自身热量满足采暖需求。

6.7.环卫工程规划

规划地块设置一处垃圾收集点，垃圾清运采用一级清运模式，收集的垃圾每

日定时统一处理，用地内采用分类收集方式收集后，与屯留区生活垃圾统筹考虑。

第七章 综合防灾工程规划

7.1.消防工程规划

7.1.1. 消防水源

消防用水以给水管作为水源。

7.1.2. 消防站

本规划范围内不新建消防站，地块内部应配备完善的消防系统，包括火灾自

动报警系统、水喷雾灭火系统和消火栓灭火系统，以实现“预防为主，防消结合”

的原则。

7.2.抗震工程规划

7.2.1. 抗震设防烈度

根据《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GB 18306-2015），长治市屯留区地震基本

烈度为 6度，基本地震动峰值加速度值为 0.10g。该地块规划用地性质为供热设

施用地属于生命线工程设施应按 7度设防。

7.2.2. 规划措施

1）利用周边空地作为避震疏散场地。

2）工程抗震：设计抗震烈度达到 7度。

第八章 其他规划

8.1.绿色建筑

1、规划依据

规划范围内建设项目需满足《民用建筑绿色设计规范》（JGJ/T229-2010）、《绿

色建筑评价标准》（GB/T50378-2019）的要求以及《山西省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

准》（DBJ04/T241-2016）、《山西省绿色建筑发展条例》（2022年 12月 1日施行）

的相关要求。

绿色建筑是未来建筑的发展方向，以节能、节地、节水、节材和环保为主要

特征，是缓解目前城镇化快速推进过程中土地、水、煤炭等能源和资源约束瓶颈

的有效措施，是改善建筑品质，保证舒适居住环境，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的重要

抓手。推进规划地块的绿色建筑建设，是创建资源能源节约、生态环境友好的绿

色生态园区的基本要素，是规模化推进绿色建筑的重要途径。

2、节水与水资源利用，节约建筑资源

（1）规划范围内的建设要求节水第一、治污为本、开发水源，采用合理的

水资源利用方案，如景观用水可采用喷灌、微灌等高效、节水的灌溉方式。

（2）根据建设项目的实际情况选用新技术，如雨水管理、中水处理技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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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规划范围内建筑内部宜采用节水设施、安装节水器具，用水计量、太

阳能热水系统等措施。应当采用景观用水、绿化用水、道路冲洗用水优先采用雨

水、再生水等非传统水源。

（4）公共建筑：外窗可开启，通过可调节的自然通风减少对机械通风的依

赖。

（5）鼓励采用新能源，如太阳能、水能、风能、地源热泵等可再生能源。

3、绿色建筑技术

鼓励规划范围内新建建筑采用下列绿色建筑技术：

（1）智能建造、装配式建造技术；

（2）建筑信息模型和其他信息化技术；

（3）可再生能源和清洁能源应用技术；

（4）建筑遮阳、高性能外墙保温和高性能门窗技术；

（5）雨水和再生水利用技术；

（6）高强钢筋和高性能混凝土、再生骨料混凝土技术；

（7）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技术；

（8）其他绿色建筑技术。

4、规划目标与标准

绿色建筑按照国家规定实行等级管理，由低到高划分为基本级、一星级、二

星级、三星级四个等级。鼓励绿色建筑按照超低能耗、近零能耗、零能耗、低碳、

零碳等要求进行建设。

新建城镇民用建筑应当按照绿色建筑标准进行建设，公共建筑应当按照一星

级以上等级标准进行建设；超高层、超限高层建筑应当按照三星级等级标准进行

建设；鼓励其他民用建筑按照一星级以上等级标准进行建设。

规划地块范围内建设项目应该按照一星级以上等级标准进行建设。

8.2.装配式建筑

山西省行政区域范围内采用装配式建筑技术的民用建筑设计，包括公共建筑、

居住建筑。

1、规划依据

规划范围内建设项目需满足《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大力发展装配式建

筑的实施意见》（晋政办发〔2017〕62号）、《山西省装配式建筑设计导则》（晋

建科字〔2019〕138号）、《关于印发<绿色建筑专项行动方案>的通知》（晋建科

字〔2020〕58号）以及《关于开展绿色建筑专项行动的通知》（长政办发电〔2020〕

31号）、《装配式建筑评价标准》（DBJ04/T396-2023）的相关要求。

2、装配式规划范围

结合建设项目要求及地区实际，优先采用适合本地区较成熟的装配式建筑技

术，在应用过程中积极研发适合本地区的装配式技术体系。合理应用装配式混凝

土结构、钢结构、木结构及其组合结构，发挥各自优势。鼓励采用装配式钢结构。

促进长治市装配式建筑产业快速发展。全面推动装配式建筑项目实施。鼓励

政府及国有企业投资的项目、公共建筑项目、商品房开发项目等全部采用装配式

建筑技术建设。

3、规划目标与指标

规划地块范围内建设项目按照装配式建筑技术进行设计，装配式建筑设计范

围单体装配率和装配式建筑占地上新建建筑面积比例执行《装配式建筑评价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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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J04/T396-2023）相关标准。

8.3.海绵城市

依据长治市《长治市海绵城市建设项目管控指标豁免清单》，纳入海绵城市

建设管控指标豁免清单的项目包括以下内容：

1、工业建设项目

2、仓储建设项目

3、公共服务设施建设项目

4、市政公用设施工程建设项目

5、市政路桥工程建设项目

6、其他项目

依据长治市海绵城市建设项目管控指标豁免清单，本项目为市政公用设施工

程建设项目中供热配套设施建设项目，本项目已纳入海绵城市建设管控指标豁免

清单。

场地内铺装应选择具有渗透性良好的材料，以保持场地绿化中土壤的含水率，

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城市降雨过程中形成地表径流的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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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环境保护规划

9.1.指导思想

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认真贯彻《国务院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

的决定》，按照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围绕创建

国家环保模范城市目标，强化环境执法，发展循环经济，倡导生态文明，完善监

督体制，依靠科技进步，推进结构调整，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协

调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

9.2.规划目标

9.2.1. 大气环境目标

规划范围大气环境整体上应保持在国家大气环境质量二级标准以内，交通干

线两侧允许低于二级标准，不得低于三级标准。

9.2.2. 水环境目标

规划范围内河流水环境划分确定为国家地表水Ⅲ类水体。地下水水质达到国

家地下水Ⅱ类水体标准。

9.2.3. 噪声环境目标

区域环境噪声，规划范围平均应不超过 60分贝。昼间不超过 55分贝，夜间

不超过 45分贝。

9.2.4. 固体废弃物处理目标

规划范围垃圾处理率达到 100%。

9.3.规划措施

9.3.1. 大气污染的防治规划

空气质量，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规划区达到二级空气质量环境标准。

规划范围内办公建筑建设应当按照建设规范要求，采用空气能热源，热水采

用太阳能热水器。

加强环卫工作，扩大绿化面积，建立生态屏障，严格控制规划范围公共绿地，

保护规划范围环境；完善道路硬化，逐步消灭裸露土地，降低扬尘污染，以改善

大气质量，净化美化规划区环境。

9.3.2. 水污染防治规划

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和其他水体保护区内或附近施工时，应加强管理，做好

污水防治措施，确保水环境不受影响。

节约利用水资源，减少污水排放。推广采用节水卫生洁具。

9.3.3. 噪声污染防治规划

供热工程噪声控制设计应首先从噪声源强上进行控制，选择低噪声设备；对

于声源上无法根治的噪声，应采用隔声、吸声、消声、防振、减振等降噪措施，

确保厂界排放噪声和周围声环境敏感目标分别满足 GB 12348和 GB 3096要求。

总体布置应综合考虑声环境影响因素，合理规划，利用建筑物、地形等阻挡

噪声传播，减少对声环境敏感目标的影响。

在方案设计过程中应进行平面布置优化，将主要声源设备布置在站址中央区

域或远离站外声环境敏感目标侧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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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 1类或周围噪声敏感建筑物较多的 2类声环境功能区时，建设单位应严

格控制要噪声源的噪声水平，并在满足 GB 12348的基础上保留适当富裕度。

供热工程应采取降低低频噪声影响的防治措施，以减少噪声扰民。

声环境质量，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等法律、法规的

规定，规划地块达到《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标准》（GB3096-2008）3类标准。区域

环境噪声平均值不超过 55dBA。

9.3.4. 固体废弃物污染防治规划

建立生活废弃物的统一收集、运输体系，并集中进行无害化处理。同时要控

制生活垃圾的产生量，建立垃圾收集和垃圾处理场所。

完善规划范围生活垃圾收集、运输管理办法，推行生活垃圾容器化、袋装化

收集和密闭化运输。

完善危险废物申报、检查、报告制度，实现全过程安全处置。

对建筑渣土垃圾实行全过程覆盖管理，推进综合利用。固体废弃物管理，按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弃物污染防治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生活垃圾处

理率达到 100%。

第十章 实施措施与建议

本规划经过批准，不得擅自更改，规划的编制、修改、调整、实施应纳入法

制化程序。

本规划批准后，在详细规划阶段要全面落实规划中的内容，以体现规划中的

基本原则与控制要求。

加大规划的宣传力度，鼓励公众参与。将本控规成果通过多种渠道广泛宣传，

使规划深入人心，按照规划建设成为广大市民的共识。在进一步规划编制及规划

修改、调整过程中，应将规划公示、市民参与纳入必须的工作程序，通过市民监

督以保障规划的实施、保障规划的公平性与公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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